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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事法判解 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經理人之實質認定 

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295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甲不動產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A、總經理B，近來因為房地產價格下跌，

總經理基於公司之利益，未由經公司同意，變賣公司所有之房地產三處，A知情

後心生不悅，認為B擅自作主，遂經董事會同意減少B之薪資。然B此項交易圖使

公司蒙受重大損失，A在兩個月後決定自行將B解任，事後再向董事會備查該事，

試問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

(A) B為甲之經理人，與甲公司成立委任契約 

(B) B未得公司同意，變賣不動產，應係無權代理 

(C) A經董事會同意減少B之薪資，未違反公司法第29條之規定 

(D) A擅自決定解任總經理B，雖有事後備查董事會，但仍與公司法

第29條之規定不符。 

答案：B 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按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置經理人，其委任，於股份有限公司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

半數之出席，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，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

文。所謂經理人乃指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，是凡由公司授權為其管理事務及

簽名之人，即為公司之經理人，不論其職稱為何。被上訴人公司章程第18條規定：

本公司得設總經理、副總經理及協理若干人，其委任、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29

條規定辦理。委任之目的，在一定事務之處理。故受任人給付勞務，僅為手段，除

當事人另有約定外，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，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

法，以完成委任之目的。而所謂僱傭，則指受僱人為僱用人服勞務之契約而言。僱

傭之目的，僅在受僱人單純提供勞務，有如機械，對於服勞務之方法亳無自由裁量

之餘地。兩者之內容及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均不相同。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會計部

經理、稽核處經理並代理處長，係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處理會計事務或稽核事務，

且上訴人在其職掌範圍內，有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權限，以完成被上訴人

會計部門、稽核部門之業務，兩造間之契約應為委任契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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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學說速覽】 

一、經理人之認定： 

經理人如何認定，在目前實務上仍屬一重大爭執，對經理人之認定所直接影

響者，即公司法第8條所言及，如為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人，股份有限公司之發

起人、監察人、檢查人、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者，在執行業務範圍內，為公司之

負責人。換言之，當股東或債權人向公司求償時，被認為是負責人的經理人，旋

有可能因此負擔損害賠償責任。然而，我國法採民商合一制度，民法及公司法或

其他法律，如：證券交易法及勞動基準法對經理人之認定不一，再加上我國人頭

文化興盛，公司掛名董事或經理與大小章交由部分員工保管使用之作法普遍存

在，於此要認定熟為公司之經理人，非得僅依法律規定形式判斷，必須對經

理人採實質認定標準，除了對內依民法規定與公司成立委任契約外，對外於

經理人職權範圍內，有對外代表公司之權。非得僅依公司法第31條第2項之規

定：在公司章程或契約規定授權範圍內，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。來

認定經理人與否。 

二、經理人之選任與職權： 

依民法經理人一節，經理人乃由商號授權，為其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，第553

條第1項訂有明文。至於授權範圍，會影響經理人對外交易法律行為效力之判斷，

又第554條規定經理人對於第三人之關係，就商號或其分號，或其事物之一部，

視為其有為管理上一切必要行為之權。是以，決定經理人之職權範圍，除涉及交

易安全外，亦可作為認定行為人是否為經理人之重要參考。 

經理人在其職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已由上述，至於經理人如何選任，依

公司法第29條第1項，公司得依章程規定設置經理人，其委任、解任及報酬，依

左列規定定之。因此在無限公司、兩合公司中需有全體無限責任股東過半數之同

意；有限公司由全體股東過半數之同意；股份有限公司則由董事會以普通決議方

式為之即可。經理人經選任後，其與公司應成立委任契約，且依上開規定，乃有

償委任關係，是以，經理人對公司之報酬請求權，基於委任關係，得爰依民法第

545條、第546條請求。 

三、委任契約與僱傭契約之別： 

實質認定經理人，雖得視其與公司關係為委任或僱傭契約而區別，若以委任

契約締結，則屬經理人；若成立僱傭契約，則為一般雇員之關係。然如何區別兩

者，在現代公司治理經理人的角色上，往往容易混淆。所謂委任，重一定事務

之處理，委任事務之完成，在授權範圍內受任人具有一定之獨立性；而僱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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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，受僱人除為僱用人服勞務外，更重接受僱用人之指揮監督，申言之，在僱

傭契約中，債務人對服勞務之方法，並無獨立性，有如機械。 

四、本案判決分析： 

最高法院認為，系爭案例之經理人乃經董事會決議後任命，且其作為會計部

經理，應在公司對外之財務報表上簽名，具有自主簽核財務報表之獨立權限，堪

認受聘用之目的，為一定事務之處理，並非僅單純提供勞務而對於服勞務之方法

亳無自由裁量餘地之勞動契約勞工。該經理人雖然經公司依勞基法規定資遣，但

仍不解其與公司為委任契約之關係。於此，足堪認定該人為公司法上之經理人。 

然而，對經理人個人而言，被解釋為委任契約或僱傭契約在勞動基準法上，

會因為是否依公司法之選任而易其保護規範。其中最重要乃在於，依公司法所委

任之經理人，此非勞基法上之勞工，即不適用勞基法之加班費、退休費及資遣費

所保護；相反的，如經理人非依公司法所選任並委任，即屬僱傭關係，具有勞工

身份，得享勞基法之保障，併予說明。 

【關連性試題】 
 

A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規定，得設置經理人。該公司董事會決議聘任甲為總經理，

但卻以契約與甲約定，此職務為榮譽職，甲不得與客戶簽訂任何契約。惟甲仍以

該公司總經理名義與乙簽訂將A公司之產品售予乙。試問，該買賣契約對A公司

是否有效？ （95高考法制、經建行政（一）） 
 

◎答題關鍵： 

買賣契約是否有效，應視相對人乙為善意還是惡意而定。需先說明經理人乃依公

司法第29條選任，並在章程或契約規定授權範圍內，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

權，同法第31條第2項訂有明文。復公司與該經理人於契約有特別約定，甲不得

對外代表公司與對三人簽訂契約，因此，經理人無代表權。 

然而，按公司法第36條規定，公司不得以其所加於經理人職權之限制，對抗善意

第三人。故原則上，儘管經理人之職權可以依章程或契約限制，然並非可以用章

程或契約排斥民法第554條第1項及第555條經理人之固有職權之適用，因此需視

相對人乙是否善意或惡意為相異處理，旨在為加強保護交易安全。 

【關鍵字】 

經理人之認定、委任契約與僱傭契約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公司法第29條、民法第553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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